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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3          证券简称：新天然气       公告编号：2019-026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然气”或“公司”），根据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为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不影响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公司将终止

或结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6]1884 号）核准，新天然气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6.6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66,40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验

资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及发行手续费共计人民币 43,956,875.08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1,022,443,124.92 元。上述募集资金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验字（2016）080008 号《验资报告》验证，

已于 2016 年 9 月 6 日全部到账。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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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2016 年 9 月 22 日，公司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部证

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米东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市石化支行、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东区支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

木齐分行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

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三）募集资金预先投入置换情况 

公司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已投入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 8,153.1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编号：众环专字（2016）080114 号）。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及计划投

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

额 

1 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 29,000.00 14,687.55 

2 米东区煤制气引入工程项目 19,477.00 19,477.00 

3 米东区化工园区燃气管网延伸项目 13,746.00 8,746.00 

4 米东区“两居”燃气气化工程项目 14,688.00 14,688.00 

5 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项目 14,671.00 7,0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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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项目 22,468.00 20,115.03 

7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二期天然气输配

项目 
6,300.00 6,300.00 

8 
五家渠工业园区北工业园天然气输配

项目 
3,700.00 3,494.17 

9 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 8,663.00 7,663.63 

合计 132,713.00 102,203.90 

2、2017 年 8 月，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从审

慎投资的角度出发，经 2017 年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变更调整：其中终止实施项目 3 项，完工项目 1

项，调减投资额 5 项，变更募集资金 65,095 万元用于新增 3 个项目投资。本次

变更后，募投项目计划投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额 
备注 

1 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 12,902.01 － 

2 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项目 2,836.51 － 

3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项目 18,657.46 － 

4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二期天然气输配项目 1,402.57 已完工 

5 五家渠工业园区北工业园天然气输配项目 354.83 － 

6 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 955.52 － 

7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一镇两乡”

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 
61,825.00 － 

8 
库车县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CNG 综合站项

目 
1,320.00 － 

9 
库车哈尼喀塔木乡村气化工程、城市 CNG

综合站建设工程项目 
1,950.00 － 

3、2018 年 5 月，为继续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报，公司结合“能

源全产业链化”的战略发展规划，本着为股东负责的态度，从审慎投资和合理利

用资金的角度出发，经公司 2018 年第二届第十五次董事会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变更调整：其中终止实施项目 2 项，调减投

资额 3 项，变更募集资金 70,000.00 万元用于增资全资子公司四川利明能源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利明”），并由四川利明全资子公司香港利明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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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要约收购香港上市公司亚美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50.5%股权。本次变更后，

募投项目情况及计划投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

额 
备注 

1 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 5,152.87 － 

2 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项目 2,836.51 － 

3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项目 8,202.21 － 

4 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二期天然气输配项目 1,402.57 已完工 

5 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 955.52 － 

6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镇两乡”

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 
12,279.39 － 

7 
库车县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CNG 综合站项

目 
1,320.00 － 

8 收购亚美能源 50.5%股权项目 70,000.00 － 

二、本次拟终止或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拟终止实施的募投项目为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镇两乡”

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库车县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CNG 综合站项目；拟结项

的募投项目为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

项目、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项目、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上述六个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30,746.50 万元，

已投入募集资金 22,587.84 万元，募集资金节余 8,158.6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A）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B） 

节余募集资

金金额

（A-B-C） 

备注 

1 

米东区二期煤改

气及工业园气化

项目 

5,152.87 5,152.87 0.00 结项 

2 
阜康城市扩能及

气化九运街项目 
2,836.51 2,079.63 756.88 结项 

3 
五家渠城市燃气

扩能工程项目 
8,202.21 6,737.88 1,464.33 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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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然气总站二期

项目 
955.52 955.52 0.00 结项 

5 

乌鲁木齐高新区

（新市区）“一

镇两乡”天然气

综合利用工程项

目 

12,279.39 7,635.14 4,644.25 
终止实施并 

结项 

6 

库车县鑫泰燃气

有限公司CNG综

合站项目 

1,320.00 26.80 1,293.20 
终止实施并 

结项 

合计 30,746.50 22,587.84 8,158.66 - 

注：以上募集资金节余金额均不包含现金管理产生的收益与利息收入扣减手

续费净额。 

三、拟终止或结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公司自 2016 年 9 月 12 日上市以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立项至今已有五年之

久。当前宏观政策和市场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 2019 年 7 月 3 日，国家

能源局发布了《关于解决“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供暖推进过程中有关问题

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拓展多种清洁供暖方式，各地坚持以“宜煤则煤、宜气则

气、宜电则电、宜热则热”，主推清洁煤、生物质供暖，标志着已经在全国大范

围开展的“煤改气”工程将迎来重大变革。随着高新区“一镇两乡”天然气综合

利用工程“煤改气”项目的推进，由于上游企业合同内气量供应有限，新增产量

无法满足新增用户需求，供需形势日趋严峻，供需缺口矛盾更加突出。在气源不

能有效解决的前提下，募投项目继续投资推进将会出现投资风险。公司根据目前

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从审慎投资的角度出发，拟对原募投项目进

行终止实施或结项，具体原因如下： 

（1）米东区二期煤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已建设完毕且达到预计可使用

状态，公司拟对该项目结项。 

（2）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项目，原计划南起土乌大高等级公路，北

至北环公路南线，东起前进路、城东三路，西达准东生活基地，保证规划区域内

的用气需求。近三年上述区域内的城市规划进展缓慢，因人口和用户的增长远未

达到预期，导致该项目天然气管网的敷设投建缓慢，考虑到现有完工进度及敷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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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网已能满足当下区域内的使用条件，为合理投资降低风险，公司拟对该项目

结项。 

（3）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工程项目，是为供应五家渠市及周边团场民用气，

同时通过项目配套实施工程，为社会加气车辆服务，覆盖区域为五家渠市区、青

湖商务区及管网覆盖其他区域。目前该项目管网敷设及配套工程已全部完工，达

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该项目结项。 

（4）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已建设完毕且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公司拟对

该项目结项。 

（5）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一镇两乡”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是

根据政府规划新建一镇两乡（安宁渠镇、六十户乡和青格达湖乡）行政区划内天

然气管网等设施建设。截止 2019 年 6 月底，共计发展民用户 34,997 户，建成调

压计量柜 35 座，调压箱 129 台，阀井 153 座，且设备设施已全部投产运行。 

由于乡镇规划的调整致使市场发生变化，新建机场的选址，将一镇两乡部分

区域作为航空物流基地，导致项目实施的范围大，用户分布零散，燃气管网敷设

投资加大，管网施工的成本高。同时，与上游企业签订的合同气量无法覆盖区域

内新增用气量，实际气化项目的用户数量增加后，气源得不到保障。加之，上游

企业合同外的额外气量与调峰气价格远高于市场价格，且市场没有建立完善的上

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购销价格倒挂，导致综合成本过高。因此无法进一步扩张市

场区域，经济效益不能达到预期。从审慎投资考虑，计划终止实施并结项。 

（6）库车 CNG 综合站项目，是新建 CNG 综合站 1 座及配套设施。由于区

域内人口与经济增速不达预期，经济低迷，天然气性价比优势逐步削弱，直接导

致重型运输车流量降低。同时，自 2017 年至今周边 30 公里范围内已建成

CNG-LNG 加注站 2 座、CNG 加气站 7 座，导致市场严重饱和、无序竞争，以及

日常运行和安全管理成本大幅增加。综合研判，在当前形势下该项目已无竞争优

势和市场发展优势，存在投资风险，计划终止实施并结项。 

四、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升公司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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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

的节余资金（含本次拟结项或终止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历年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收益与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承诺将上述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仅用于主营业务发展。 

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将办理募集

资金专户注销事项。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拟结项或终止募投项目及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影响 

本次结项或终止实施上述募投项目，是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所

作出的谨慎决策，终止上述项目不会对现有业务的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随着

区域内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和气源充分得到保障后，公司后期择机将以自有资金

进行投建。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的行为，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的有关规定。 

六、公司已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 

2019 年 8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将部分项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结项米东区二期煤

改气及工业园气化项目、阜康城市扩能及气化九运街项目、五家渠城市燃气扩能

工程项目、天然气总站二期项目，以及终止实施并结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一镇两乡”天然气综合利用工程项目、库车县鑫泰燃气有限公司 CNG 综合站

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含本次拟结项或终止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历年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产生的收益与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该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将部分项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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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将部

分项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

用支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革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

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此次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部分项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可降低公

司财务成本、增加公司营业利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将部分项目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同意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终止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西部证券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制度，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与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了访谈沟通。经核查，西部证券认为： 

新天然气本次结项或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不

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西部证券对新天然气本次结项或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本次变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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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鑫泰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21 日 


